宁县道路运输管理局

2022年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项目概况

（一）单位基本情况

宁县道路运输管理局内设办公室、综合业务股、运政管理股3个股室；核定事业编制24名。现有人数34人，其中在职20人，退休13人，遗属1人。核定公务用车编制3辆，现有4辆。单位基本职能：
1、贯彻执行行业法律法规和国家、省、市有关政策规定，履行道路运输市场公共事务管理职能，落实上级部门的各项工作部署和工作任务；
2、制定本辖区道路运输发展规划、工作计划；
3、培育本辖区道路运输市场，发展道路运输产业，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提供运输保障。
4、按照许可权限和程序，实施道路运输行政许可；
5、实施本辖区道路运输市场监管，对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实施行政处罚，维护市场秩序，保护道路运输经营者、消费者及其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；
6、做好战备、救灾、抢险等物资运输以及特殊时期客货运输的组织工作；
7、搞好行业调查研究，掌握本辖区道路运输经济运行情况，及时向上级管理部门提供市场信息；
8、建立健全道路运输管理的各类台账，负责数据的收集、整理、上报，做好各项基础管理工作；
9、负责本辖区道路运输行业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、政府性基金的征收和解缴工作，对运价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；
10、实施道路运输行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；
11、负责道路运输业统一单、证、票据等的发放、管理、清缴工作；
12、搞好道路运输行业精神文明建设、党风廉政建设和运政队伍建设；
13、完成当地党委、政府下达的各项工作任务。

（二）项目基本性质、用途和主要内容、涉及范围。
成品油价格改革对农村客运车辆及出租车的补贴项目390.10万元，用于2020年成品油价格改革对农村客运车辆及出租车补贴资金。
二、预算执行情况分析
（一）收入支出结构分析
1、收入情况：2022年财政拨款收入为633.81万元，其中：财政拨款收入633.81万元，占财政拨款的100%。
2、支出情况：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633.81万元。基本支出243.71万元，占总支出38.45 %（其中：工资福利支出228.55万元，占基本支出的93.78%；商品和服务支出8.78万元，占基本支出的3.6%；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6.39万元，占基本支出的2.62%）。
3、项目支出: 390.10万元，成品油价格改革对农村客运及出租车补贴支出390.10万元。
（二）专项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分析

2022年度成品油价格改革对农村客运及出租车补贴390.10万元，资金到位，全部按标准，足额、及时发放到农村客运经营者手中。为本部门职能职责的实施提供了资金保障。
（三）专项资金管理情况分析

道路运输专项资金做到专款专用，设立各项目执行负责人，制定相关制度，严格按程序管理专项资金，每一笔资金的投入达到年初预定目标，为行政运行畅通、各项目任务完成提供经济基础。
三、专项组织实施情况
（一）专项组织情况分析

本单位专项资金由办公室、运政大厅组织实施项目，确保全县农村客运健康发展做出成绩。
（二）专项管理情况分析

专项管理达到年初任务目标，在预算资金下达后，我局严格管理执行程序，经公司上报、公示无异议报县交通局同意后，按时足额发放，做到了专款专用。
四、财政绩效情况
基本支出保证单位业务正常运行及职工工资正常发放。

根据财政预算绩效管理要求，2020年出租车88辆、农村客运班线客车109辆（2651座）成品油价格补助资金390.10万元。专项资金主要用于补贴宁县辖区出租车、农村客运班线车企业所属2020年正常经营的以上二类车辆的成品油价格补助。专项资金政策实施后，减轻了经营者的压力。为持续推进全县道路运输市场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保障。

五、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

根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的要求，我局按照整体支出绩效评价，成立了评价工作领导小组，评价等次为“优”，项目综合得分97分。
六、相关建议和意见

基本支出中，预算资金安排近几年一直没有提高标准，人头经费少，车辆费用高，物价上涨及工资调整等因素，适当提高运行预算资金安排；细化预算编制工作，认真做好预算的编制；加强财务管理，严格财务审批；持续抓好“三公经费”控制管理;严格控制“三公经费”的规模和比例，把关“三公经费”支出的审核、审批，进一步细化“三公经费”的管理，合理压缩“三公经费”的支出。
